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糯（粘）米粉（非即食）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糯（粘）米粉（非即食）的产品分类、要求、食品添加剂、生产加工过程卫生要求、 

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签、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及保质期。 

本标准适用于以糯米或粘米和（或）其碎米为原料，经清理、浸泡、碾磨、压榨、干燥、筛粉、包

装等工艺加工制成的或外购大包装的糯（粘）米粉经重新计量、分装制成的非即食糯（粘）米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行、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 

于本文件。 

GB/I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1354 大米 

GB 27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粮食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27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5009. 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GB 5009. 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灰分的测定 

(;B 5009. 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铅的测定 

GB/i' 5009. 19 食品中有机氯农药多组分残留量的测定 

GB 5009. 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黄曲霉毒素 B 族和 G 族的测定 

GB/I 5009. 110 植物性食品中氯氰菊酉旨、氰戊菊酉旨和浪氰菊酉旨残留量的测定 

GB 5009. 23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酸度的测定 

GB/T 5491 粮食、油料检验 扦样、分样法 

GB/I 5507 粮油检验 粉类粗细度测定 

GB/T 5508 粮油检验 粉类粮食含砂量测定 

GB/I 5509 粮油检验 粉类磁性金属物测定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晶 2:3200. 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粮谷中 475 种农药及相关化学品残留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GB 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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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本文（q 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产品分类 

4 ，糯米粉 

以糯米和（或）糯米碎米为原料，经清理、浸泡、碾磨、压榨、干燥、筛粉、包装等工艺加工制成

的产品。 

4. 2 粘米粉 

以粘米和（或）粘米碎米为原料，经清理、浸泡、碾磨、压榨、干燥、筛粉、包装等工艺加工制成

的产品。 

5 要求 

51 原料要求 

5. 1 1 糯米、粘米 

应符合 GB/T 1354 的规定。 

5.1.2 糯（粘）米碎米 

应符合 GB 2715 的规定。 

5.1.3外购的大包装糯（粘）米粉 

应符合其质量安全标准的要求，其生产企业应具有相应产品有效的食品生产许可证。 

5. 1.4 加工用水 

应符合 GB 5749 的规定。 

5. 2 感官要求 

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 1 感官要求 

要求 

项 目 
糯米粉 

粘米粉 

色 泽 米白色，有光泽，无毒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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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感官要求（续） 

项 目 要求 

组织形态 粉末状，无结块 

气 味 具有糯米或粘米应有的气味，无霉味及其他异味 

杂 	质 无杂质 

滋味及烹调性 

具有糯米的糯性，煮熟后不糊，不牙砖，有糯米制

品应有的滋味 

煮熟后不糊，不牙掺，有粘米制品应有的

滋味 

5. 3 理化指标 

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 2 理化指标 

项目 指标 

水分／ (g/lOOg) ' 14. 5 

灰分（以干基计） /(g/lOOg) 荟 0. 6 

粗细度（150i in通过率） /(g/lOOg) 多 98.5 

酸度‘以 0. linol/LNaOH 计） /(niL! log 廷 1. 0 

含砂量／ (g/lOOg) 〔 0. 02 

磁性金属物／ (g/kg） 延 0. 003 

铅（以 Pb 计） /(mg/kg) 毛 0. 16 

黄曲霉毒素Bi/ （协 g1kg) 蕊 10 

六六六／ (mg/kg) 〔 0.05 

滴滴涕／ (ing/kg) 毛 0. 05 

甲基毒死蜂 / (mgIkg） 延 5
  

澳氰菊1:10/(tug/kg） 〔 0. 5 

其他真菌毒素限量 
应符合 GB 2761的规定 

其他污染物限量 应符合 GB 2762 的规定 

其他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应符合 GB 2763 中的规定 

6 食品添加剂 

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应符合 GB 2760 的规定。 

7 加工生产过程中卫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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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符合 GB 14881的规定。 

8 检验方法 

8. 1 感官要求 

8. 1. 1 色泽、组织形态、气味和杂质 

取适量试样，置于一清洁干燥的白色瓷盘中，在自然光下用正常视力观测其色泽、组织形态和杂质， 

鼻嗅其气味。 

8. 1 2 滋味及烹调性 

取糯（粘）米粉 b()og 制作成丸了 2(）枚，放入盛有 500iiil 沸水的容器内熟制后观其烹调性，口尝其滋 

味。 

8. 2 理化指标 

8. 2 ， 水分 

按 GB 5009. 3 规定的方法测定。 

8. 2. 2 灰分 

按 GB 5009. 4 规定的方法测定。 

8. 2 3 粗细度 

按 GB/T 5507 规定的方法测定。 

8. 2.4 酸度 

按 GB 5009. 239 规定的方法测定。 

82. 5 含砂量 

按 GB/T 5508 规定的方法测定。 

8.2.6 磁性金属物 

按 GB/T 5509 规定的方法测定。 

8. 2. 7 铅 

按 GB 5009. 12 规定的方法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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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8 黄曲霉毒素 B1 

按 GB 5009. 22 规定的方法测定。 

按 GB/I 5009. 19 规定的方法测定。 

8.2.10 甲基毒死虫卑 

按 GB 23200. 9 规定的方法测定。 

8.2.11 澳氰菊醋 

按 GB 23200.9、 GB/I 5009. 110 规定的方法测定。 

8.2. 12 其他真菌毒素 

按 GB 2761规定的方法测定。 

8.2.13 其他污染物 

按 GB 2762 规定的方法测定。 

8.2. 14 其他农药最大残留 

按 GB 2763 规定的方法测定。 

3 食品添加剂 

按国家相关标准规定的方法测定。 

9 检验规则 

91 组批 

同一次投料、同一班次、同一生产线生产的同一规格包装完好的产品为一批。 

2 抽样方法和数量 

按 GB/I 5491规定的方法执行。 

93 出厂检验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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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3 1 每批产品均由本企业质检部门检验合格，并附有产品检验合格证后方准出厂。 

9 3. 2 产品出厂前应进行逐批抽样检验，出厂检验项目包括：感官要求、水分、灰分、粗细度、净含 

舅。 

94型式检验 

9.4. 1 型式检验项目包括本标准 4.2、 4.3 和 5 中规定的项目。 

9.4. 2 正常生产时每年进行二次型式检验；凡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一停产半年以上，重新恢复生产时； 

检验结果与前一次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国家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提出要求时。 

95 判足规则 

9. 5. 1 全部项目检验结果符合本标准规定时，该批产品判为合格。 

9. 5. 2 感官项目检验中如出现有霉味或异味检验结果不符合本标准规定时，判定该批产品为不合格， 

不得复检。其他项目检验结果有不符合本标准规定时，可重新从该批产品中抽取两倍样品进行复检。复

检结果全部符合本标准规定时，该批产品判为合格。如果复检结果仍有不符合本标准规定时，则判定该

批产品为不合格。 

10 标签、标志、包装、运输、贝立存和保质期 

气 a 飞 标签、标志 

10.1.1 销售包装的标签应符合 GB 77118 和 GB 28050 的要求。 

10.1.2 运输包装的标志应符合 GB/T 191的规定。 

份 2 包装 

10.2.1 产品包装材料应无毒、无害、无异味，防透水性好，并符合国家相关安全标准要求。 

10.2.2 净含量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10. 3 运输 

运输工具应保持清洁、卫生、干燥，不得与有毒、有害、有异味、有污染物品混运，运输过程中应

避免受潮和烈日暴晒。 

,0.4 贮存 

10.4.1 仓库内应保持清洁、卫牛、通风、 F燥，具有防尘、防鼠等设施。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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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4. 2 产品不得与有毒、有害、有异味、有污染、易挥发、易腐蚀或影响产品质量的物品混存。 

10.4. 3 产品应先进先出，不合格的产品不得入库。产品不得直接接触地面和墙面，间隔应在 15cm 以

卜，堆放高度以提取方便为宜。 

保质期 

在符合标准规定的运输、贮存条件，产品包装完好情况下，常温下产品保质期为 12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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